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 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 教師差假課程處理單
	差假人姓名
	假 別
	差假期間原授課課程
	課程處理情形 (自覓代課與調課擇一填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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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學組長
	
	教務主任
	


1、 教師短期差假除依人事室規定辦理出差或請假手續外，如有課程依規定不能由學校支給代（調）課人授課鐘點費者，均需同時填寫本單，並隨同請假單送交教務處依程序處理。

2、 若需協助者，請洽教務處教學組。
